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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经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以江苏苏南“新集体经济”为例
1

倪羌莉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江苏 南通 226007）

【摘 要】：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承包经营均是实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形式。在当前法律与政策制度的

指引下，基层普遍存在忽视统一经营，重视家庭承包经营的现象，双层经营逐渐被理解为放弃统一经营的单层家庭

经营。如何理解好统一经营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关系？如何在实践中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苏

南新集体经济对农村集体土地统一经营的实践给我们带来启示，从中汲取经验，做好统一经营，有效实现农村土地

集体所有制。

【关键词】：统一经营；农地集体所有制；新集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1、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曾强调：“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的‘魂’。”并提出要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这一精神对于“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从理论上来看，统分结合的农地双层经营体制与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有着密切的联系，应该在理论

上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实践上来看，已有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大都集中在承包地，忽略了对农村非农用地的集体

所有制的关注。因此，本文重点从这两方面进行完善，以江苏苏南“新集体经济为例”，探索“统一经营”的农地经营体制如

何实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2、统一经营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关系

2.1统一经营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之一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如何得以实现，这与农村土地的经营制度密切相关。从农地类型来看，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为代表

的农村建设用地一直由集体统一经营，而承包地采用的是双层经营体制。我国《宪法》第八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正如上文所言，统一经营制度还只是停留在宪法层面，无论从制度还是实

践上来看，家庭分散经营成为了双层经营体制的唯一表述，淡化了统一经营。

对此，我们应该明确：从农地所有权和经营体制上来看，分散经营也好，统一经营也罢均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方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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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小平曾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比较容易比较

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那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改革

开放至今，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我们选择家庭承包分散经营取得的成果已是有目共睹。但同时，在某些地区如

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等地采用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模式也同样取得成功，形成了先进的集体经济组织。因此，统一经营

作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的方式之一，只要能够带来农村经济发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农民意愿，是可以也应该积

极推进，以此促进农村科学发展，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2.2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开展统一经营的根本前提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不完善也影响到了农地统一经营。从现实来看，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村土地所有制对于集体的定位

模糊，谁来代表农民集体成为共性难题。农村土地属于重要的生产资料，应归村民集体所有，但集体不是简单的个人相加。村

民个体或者联合起来的村民集体没有直接行使土地产权的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的规定，我们对于集体的定位更多的是指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一村民委员会和乡（镇）农民集体经济（村办企业、乡镇

企业等）。这就造成了不少地方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村委会代替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经济职能，经济职能与自治职

能没有分离，给农村带来社经不分，职责不清等问题。二是农村土地集体成员资格的界定分歧较大，影响到集体经济制度的效

率与平等。农村土地集体成员资格界定是达成土地集体经营的核心所在。农村土地由集体所有，因此农村土地集体成员理应是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是我国传统集体经济的弊端将“经济组织成员”与“社区成员”混淆在一起。作为社区成员，只要出生

在本村庄，即使外出经商、务工，无论是否投入，都可以参与到经济分配中。而外来务工人员，即使是特定村庄的常住居民，

也不能享有平等的成员待遇。成员资格界定的弊端，产生了集体平均主义的低效率。

综上所述，一方面，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存在的不足影响了统一经营的推进。另一方面，统一经营的淡化也影响了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苏南新集体经济对农村集体土地统一经营的实践给我们带来启示。

3、新集体经济：农村集体土地统一经营的制度实践

近几年，江苏苏南农村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与改革，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迎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重要力量。在苏南新集体经济中，对农村集体土地统一经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资产租赁型，二是农业开发型。资产租

赁型主要是依托本地优势资源，通过盘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高标准的房产物业，实现建设用地的价值。农业并发型则

是农村集体通过对流转农地土地进行投资改造，再发包、租赁，提高农地的使用价值。而这两种经营类型共同点在于，均是通

过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统一经营各类土地，获得的增值收益归集体所有，依据股份实行再分配。从中看到其成功要素主要有

以下几点：

一是明晰产权，利益惠及广大农民。传统苏南集体经济以乡镇企业为主体，虽然集体投入土地、资本与人力，但由于产权

不清晰，分配不稳定，没有能形成合理的村级分配制度。而现在的新集体经济首先在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方面进行不断的探索，

通过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界定股权，量化股份，利用好、经营好土地资源，合理分配土地收益，实现广大农民的收益权。二

是政经分开，有效运行集体权利。与传统的村委会代表集体经济组织运营农村集体土地不同，新集体经济通过建立股份合作社，

完成经济组织与自治组织分设，实现经济职能与自治职能分开。《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明确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的法

人地位。在法律的保障下，合作社依法独立开展经营活动，承担农村集体土地保值增值责任。三是落实政策，推动集体经济发

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均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做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相

对于承包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涉及的权属关系相对简单，更能体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为了落实好该项政策，有效

实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

4、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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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推进集体资产改革

一是要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村、村内或乡镇集体经济组织，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

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合作社与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内涵是一致的。苏南新集体经济中成立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作为法人，确定了主体地位，对内实行非营利原则，对外

为营利组织，在明确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保留了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向合作社集中，既保障农户收益权，又发挥农

地规模化经营优势。二是界定农村集体土地成员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目前集体成员的认定有户籍模式、居住模式、折衷

模式（以户籍为原则，长期居住为事实例外）等三种。苏南新集体经济主要以户籍模式确定成员身份，容易造成本地居民与外

来人口之间的裂痕。对此，我们认为应在户籍认定的基础上，多原则进行成员资格认定，如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通过民主协

商的原则，确定外来人员的成员资格，以此更好地发展集体经济，为土地这一重要的集体资产改革打好基础。

4.2健全基层经济组织，优化合作社治理结构和机制

以苏南新集体经济为参照，各地应因地制宜，实施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建立股份制合作社，承担集体经济职能。同

时，为了有效地实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我们也需要优化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及机制。在治理结构方面，合作社应规

范合作社的成员架构，明确相关主体的权、责、利之间的界限，合理设置股权，量化股份。如在苏州、无锡等地，土地股份合

作社和村民自治组织人员可跨部门工作，但职能必须分开。在合作社内，一般都尽量吸收本村村民参与，但规定入股的上限，

从而缩小成员之间的持股和分红差距。在治理机制方面，通过制定合作社章程，在合作社内部建立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架构，

更好提升治理机制，在决策、监督和分配方面提高绩效。在决策方面，依据章程，合作社赋予每个股民平等发表意见的权利和

机会，合理决策，提出方案。在监督方面，加强民主监督，由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事后转变，进行好各项审计工作，增加

土地资产经营的透明度。在分配方面，全局上要明晰经济组织和公共财政在社会管理和农村公共服务上的责任，明确大部分公

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由公共财政负担。合作社内部要实现成员的收益分配权，明确各项权利配置，保障集体土地统一经营不为个

别人所操控。

4.3重视统一经营必要性，深化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在晚年，邓小平提出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第二个飞跃”的战略思想，其核心是发展集体经济。土地统一经营是实现集

体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各基层组织应从思想上重新认识集体土地统一经营，认识集体协作，农民合作生产的可行性和必

要性。只要能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各级领导就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带动农民共同发展。当然，对于经营

方式的选择，大家也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形成合理有效的经营制度安排。从宣传上看，我们要改变过去只重视家庭承包经

营的做法，加大对统一经营的宣传引导。江苏苏南新集体经济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除此之外，河南、山东、成都等地也涌现

出类似的做法，对于这类统一经营典型的挖掘，将有利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有利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完善。而为了更

好地开展集体土地统一经营，各地也需用活政策，拓展土地经营空间。如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交通便利的村可在政策范围

之内，通过整合零星、废弃建设用地发展二、三产业，提高土地集体收入。对于内陆村，要做好农地流转文章，通过统一经营，

集体协作，也可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特色、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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